
关于做好 2020 年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考

生加分和优先录取资格认定工作的说明 

根据《北京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 2020 年北京市高级中等学

校招生考生加分和优先录取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（京考中招

〔2020〕2 号）-印刷版》文件精神，现就做好 2020 年北京市高

级中等学校招生考生加分和优先录取资格认定和审核工作通知

如下： 

（一）符合以下条件的考生，在录取时加 20 分给予照顾: 

1.烈士子女考生。 

请考生家长 5 月 27 日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烈士证明书》交

由学校教务处进行初审;初审通过后，学校会将证书复印件交由

区中招办进行复审；复审通过后由区中招办将汇总名单及证书复

印件报考试院中招办；考试院中招办将各区汇总名单报北京市退

役军人事务局拥军优抚处审核。 

2.现在驻国家确定的三类（含三类）以上艰苦边远地区、西

藏自治区，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二类（含二类）以上岛屿和在高风

险、高危害岗位连续工作 3 年以上（含已工作并将连续工作 3 年

以上）军人的子女和消防救援人员的子女，以及有子女后曾在该

地区和岗位累计工作 5 年以上军人的子女和消防救援人员的子

女。 

（二）符合以下条件的考生，在录取时加 10 分给予照顾： 

1.因公牺牲人民警察子女、一级至四级残疾人民警察子女和

伤残人民警察。 



人民警察优抚对象及其子女资格审核分级进行，在京中央政

法机关工作人民警察优抚对象及其子女由所在局级单位人事部

门进行初审，合格后报所属中央政法机关人事部门复审；北京市

政法系统人民警察优抚对象及其子女由所在市级政法单位政治

部初审，合格后报市委政法委员会进行复审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属于铁路、交通、民航、森林公安局、海关缉私局及所属单

位人民警察优抚对象及其子女由本系统公安局初审，合格后报公

安部人事训练局复审。 

2.见义勇为人员本人，以及因见义勇为死亡和一至四级伤残

人员的子女。 

请考生家长 5 月 27 日将《见义勇为人员证书》、《见义勇为

人员残疾证》交由学校教务处进行初审；初审通过后，学校将证

书复印件交由区中招办进行复审；复审通过后由区中招办将汇总

名单及证书复印件报考试院中招办；考试院中招办将各区汇总名

单报北京市民政局见义勇为权益保护处审核。 

3.现在担任战备值班任务的师以下战斗部队连续工作 3 年

以上（含已工作并将连续工作 3 年以上），以及有子女后曾在担

任战备值班任务的师以下战斗部队工作累计满 5 年的军人的子

女；现在担任灭火救援任务的总队（含）以下单位连续工作 3 年

以上（含已工作并将连续工作 3 年以上）消防救援人员的子女，

以及有子女后曾在担任灭火救援任务的总队（含）以下单位（或

担任战备值班任务的师以下战斗部队）工作累计满 5 年的消防救

援人员的子女；现在驻国家确定的一类、二类艰苦边远地区以及

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三类岛屿部队连续工作 3年以上（含已工作并

将连续工作 3 年以上）军人的子女和消防救援人员的子女，以及

有子女后曾在该地区和岗位累计工作 5 年以上军人的子女和消



防救援人员的子女；因公牺牲军人的子女和消防救援人员的子女、

一至四级残疾军人的子女和消防救援人员的子女和残疾军人；在

军事训练和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中荣获二等功或战时荣获

三等功以上奖励的军人的子女; 平时荣获二等功以上或战时荣

获三等功以上奖励的消防救援人员的子女;  

（三）符合以下条件的考生，在录取时加 5分给予照顾： 

1.归侨（华侨）子女考生。 

归侨（华侨）子女考生持亲属关系证明及相关身份材料到学

籍所在区侨办办理资格审核手续。 

2.台湾省籍考生。 

请考生家长 5 月 27 日将考生本人、考生父母有效身份证件

（户口本、身份证或台胞证）交由学校教务处进行初审；初审通

过后，学校将复印件交由区中招办进行复审；复审通过后由区中

招办将汇总名单及复印件报考试院中招办；考试院中招办将各区

汇总名单报北京市台湾同胞联谊会审核。 

3.从边疆、山区、牧区、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在初级中等教育

阶段转学到本市就读的少数民族考生。 

请考生家长 5 月 27 日将考生本人、考生父母有效身份证件

（户口本、身份证）交由学校教务处进行初审；考生填写“北京

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少数民族考生加分申请表”（见附件 1，以下

简称“申请表”）后,学校根据考生提供的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对

“申请表”各项信息进行核对，核实无误后在“申请表”上盖章

确认，并于 5月 29 日前登录中招信息服务平台，录入考生转出

地区等相关信息。5月 29 日学校将盖章的“申请表”、户口簿复

印件汇总后上报本区中招办。各区中招办核对“申请表”信息与

学校录入信息是否一致，核实无误后在“申请表”上盖章确认，



将本区“申请表”汇总后于 6 月 3日前上报考试院中招办。市民

委、市教委对申请考生进行资格审核。 

（四）符合以下条件的考生，在录取成绩相同的情况下，优

先录取： 

现役军人子女、消防救援人员的子女、现任驻外使领馆工作

人员随任子女（初中阶段回国）。现任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随任

子女考生需持驻外使领馆出具的《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随任子女

回国证明》（见附件 2），到区中招办办理资格认定手续。 

（五）加分和优先录取享受顺序 

如有符合以上多种加分条件的考生，只能自行选择享受其中

一种加分待遇。已享受加分待遇的现役军人子女、消防救援人员

的子女、现任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随任子女，则不再享受在录取

成绩相同的情况下优先录取。 

二、加分和优先录取资格审核程序 

（一）现役军人及其子女 

现役军人及其子女加分和优先录取资格审核分级进行，由军

人所在师级以上单位的政治机关进行初审，合格后报大军区级单

位干部部门汇总审核后报北京卫戍区整治工作部审批,审批结果

报军委政治工作部核准。公安现役部队军人及其子女加分和优先

录取资格审核分级进行，由军人所在各局政治机关进行初审，合

格后报公安部政治部人事训练局审批。 

（二）消防救援人员子女 

消防救援人员子女加分和优先录取资格审核由应急管理部

消防救援局、森林消防局和中国消防救援学院政治部门汇总审核

后报应急管理部教育训练司审批。 

（三）地方政府管理的相关人员 



地方政府管理的因公牺牲军人子女、退出现役的一至四级残

疾军人子女和残疾军人由初中学校进行初审；初审通过后，学校

将证书复印件交由区中招办进行复审；复审通过后由区中招办将

汇总名单及证书复印件报考试院中招办；考试院中招办将各区汇

总名单报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拥军优抚处审核。 

享受加分和优先录取考生信息于 6 月 22日在北京教育考试

院网站公示。 

附件：1.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少数民族考生加分申请表 

2.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随任子女回国证明 

再次说明相关重要时间点：请符合其他类别（烈士子女、见义勇为人员本人及子

女、台籍学生、归侨子女等）加分条件的考生家长务必在 5月 27 日下班前将相关

材料交到学校教务处。 

 
北大附中实验学校教务处 

2020 年 5月 25日 

 

 



附件 1 

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 
少数民族考生加分申请表 

 
中考报名号  教育 ID  

姓  名  民  族  

身份证号  

现学籍所在学校  

学籍转入本市时间  

原学籍所在学校名称  

原学籍所在学校地址  

申请人签字  监护人签字  

学校认定信息是否属实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 

（盖章） 

区中招办认定信息是否属实 

 

 

年   月    日 

（盖章）      

注：从边疆、山区、牧区、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在初中教育阶段转学到本市就读的少数民族考生

申请中考加分须填写此表； 

考生将此表提交学校，同时提交户口本原件、复印件及相关证明材料。 



附件 2 

 

（           ）发自第     号 

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随任子女回国证明 

 

兹证明_________同志系驻___________馆/团/处/署工作人

员。经批准，其子女___________________（身份证号码为：

___________________）于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日到馆随

任，并定于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日结束随任回国。 

特此证明。 

 

馆员本人签字： 

 

使领馆负责人签字： 

 

使领馆印章： 

 

____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_日 

 

（该证明由外交部统一印制，共 3联，第一联为随任子女回国就

读学校留存联，第二联为本人留存联，第三联为使领馆留存联） 

 


